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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25 日 11 时 28 分许，安徽省淮河能源控股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潘二煤矿（以下简称潘二煤矿）-530～-650m 回风

上山发生一起运输事故，造成 1 名职工遇难，直接经济损失

155.35 万元（不含事故罚款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等规定，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安徽局于 2025 年 4 月 7 日组织淮南市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局、

总工会成立潘二煤矿“3·25”运输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

调查组），同时邀请淮南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和“四不放过”的要求，通过调阅资料、询问人员、

现场勘查、分析论证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、

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依法依规提出了

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

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潘二煤矿“3·25”一般运输事故是一起因滚

筒驱动带式输送机机尾拉断生根锚杆，一名职工被生根锚链击伤

头部致死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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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有关情况

1.潘二煤矿有关情况

（1）基本情况

潘二煤矿隶属于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淮河能源控股集团），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， 2019 年原潘

二煤矿和潘四东煤矿进行资源整合，2021 年完成整合，整合后

矿井名称为潘二煤矿，核定生产能力为 500 Mt/a，分为潘二区

和潘四东区，井田面积 29.96km
2
。事故发生前矿井处于正常生产

状态，属证照齐全生产矿井。

矿井位于潘集背斜东段，潘四东区位于潘集背斜与尚塘～耿

村集向斜共翼部位。矿井井田内共有可采煤层15层，其中13-1、

8、7-1、5-2、4-1、3和1煤层为主要可采煤层。矿井地质及水文

地质类型均为极复杂型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，2024年矿井绝对瓦

斯涌出量为74.56m
3
/min，相对瓦斯涌出量为17.52m

3
/t。

（2）开拓部署及生产系统现状

矿井采用立井、主要石门和大巷开拓方式。分两个水平，一

水平标高潘二区为-530m，潘四东区为-650m；二水平标高暂定

-800m，暂未开拓。采用走向长壁、顶板自然垮落、后退式综合

机械化采煤方法。采掘活动分布在一水平东一采区、西二采区、

西四采区、西四-530m 以深 A 组煤采区等采区。事故发生时，井

下布置有 3 个采煤工作面、16 个掘进工作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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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安全管理机构情况

潘二煤矿在册职工 4681 人，配有矿长、党委书记、总工程

师和分管安全、掘进、采煤等工作的副矿长，配有安全、掘进、

采煤等 16 名副总工程师；设置有调度所、安全监察科、生产技

术科等 15 个机关科室；设置有采煤一队、开拓一区、开拓二区、

通风区、抽排一区、信息中心等 29 个生产区队。其中开拓二区

设有区长 1 名、副书记 1 名、副区长 2 名、技术主管 1 名、技术

员 3 名，下设 1 个机电队、4 个生产队，全区共计 232 人。开拓

二区202队负责中央回风石门及-530～-650m回风上山硐室掘进

作业，设队长 1 名、副队长 1 名；机电队负责开拓二区机电安全

生产管理工作，设队长 1 名、副队长 1 名。建立有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体系，制定有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技术措施审批、主要灾害

预防管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相关操作规程、作业规程。

2025 年 3 月 4 日，淮河能源控股集团任命张某某为潘二煤

矿矿长、沈某某为潘二煤矿党委书记。

（二）事故地点情况

1.西四-530m 以深 A 组煤采区情况

西四-530m 以深 A 组煤采区位于潘二区西翼，为开拓采区，

布置 3 条系统巷道，分别为-530～-650m 胶带机上山、-530～

-650m 轨道上山、-530～-650m 回风上山。其中-530～-650m 回

风上山设计长度 888m，倾角 12.5°，直墙半圆拱形，断面 5600

×4000mm，为锚网索支护，已施工完毕。采区内 3 煤平均厚 4.8m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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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煤平均厚 3.6m，平均倾角 13°。

2.-530～-650m 回风上山硐室掘进工作面情况

为优化瓦斯抽采系统，在-530～-650m 回风上山内设计左、

右 2 个硐室，左硐室位于测点 F 向前 3.2 米（宽×高×深为 3000

×3000×6000mm），右硐室位于测点 G 向前 2.5 米（3000×3000

×9500mm），断面为直墙半圆拱，均采用炮掘，锚网喷支护，出

矸方式为耙矸机+链板机+带式输送机。其中带式输送机长度约

95m，带宽 800mm，机尾位于左侧硐室拨门口向上约 20m 处（见

图 1）。2025 年 2 月 16 日开拓三区 301 队在巷道两帮底部各打一

组锚杆，用 40T 锚链与机尾框架生根连接，2 月 17 日之后暂停

施工。3 月 5 日掘进副矿长马某某组织召开现场会，硐室掘进施

工调整为开拓二区负责，随后开拓二区 202 队进驻并进行安全标

准化整治、系统准备，3 月 10 日开拓二区机电队将带式输送机

改造安装完毕。

3 月 10 日开拓二区 202 队开始拨门施工，3 月 15 日硐室施

工结束。3 月 24 日开拓二区机电队拆除耙矸机和链板机，部分

组件已装运出回风上山，剩余耙矸机基座、刮板机机头堆放在带

式输送机机尾侧。



— 5 —

图 1 -530～-650m 回风上山硐室掘进工作面示意图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3 月 25 日开拓 202 队当班出勤 9 人。早班 6 时许，

队长乔某某主持召开班前会，分工安排邹某某、陆某某、张某某、

田某 4 人负责-530～-650m 回风上山硐室收尾作业，乔某某带领

邹某某、陆某某负责转运材料，田某、张某某负责带式输送机机

尾清理矸石、出货等工作。机电队当班安排武某某、唐某某负责

机电设备标准化整治工作。

11 时 25 分，田某、张某某把块状矸石堆放在带式输送机尾

段带面后，张某某坐在机尾附近拆除的链板机机头旁边，田某到

机头附近联系武某某开启带式输送机出货。11 时 28 分，带式输

送机启动后，机尾带面抖动，带面上的部分块状矸石洒落至下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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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约 10 秒后，带式输送机尾左侧生根锚杆被拉断，机尾架侧

翻，机尾右侧生根锚链击伤张某某头部（见图 2、图 3）。

武某某发现带式输送机运行异常，立即停机巡查，发现机尾

侧翻，右侧生根锚链将张某某勒在链板机机头侧护板上，随后向

乔某某汇报。11 时 46 分，乔某某赶到现场组织施救并向矿调度

汇报。

图 2 事故地点平面示意图

图 3 事故地点剖面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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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

1.左、右硐室已施工完毕，耙矸机和链板机已拆除，带式输

送机机尾位于左侧硐室拨门口向上约 20m 处，采用人工清理装运

巷道内矸石。

2.带式输送机机尾框架两侧分别打 1 组锚杆（每组 2 根）生

根，用 40T 锚链一端通过锚杆托盘与锚杆连接，另一端与机尾框

架连接，锚杆施工在巷帮底部；距机尾 13.5m 处下带面设有 1 道

刮板式清扫器。

图 4 事故地点现场照片

3.机尾段胶带上堆积有矸石，矸石主要为细砂岩；机尾向右

倾覆，胶带、机尾机架组件及托辊散落在巷道右侧；机尾左侧 2

根锚链生根锚杆均断裂，右侧生根锚杆、锚链、机尾框架保持连

接状态（救援时锚链被分段拆除）；带式输送机机尾处巷道右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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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链板机机头、耙矸机基座，链板机机头侧护板处有血迹（见图

4）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此次事故造成 1 人遇难，直接经济损失 155.35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2025 年 3 月 25 日 11 时 46 分，乔某某向矿调度所汇报。13

时 58 分，伤者被送至淮南新华医疗集团北方医院进行急救，23

时 08 分经抢救无效遇难。23 时 57 分，潘二煤矿向国家矿山安

全监察局安徽局、淮南市应急管理局汇报。

2025 年 3 月 31 日潘二煤矿与伤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作业人员及时处置并将伤者送医院救治，

应急处置得当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暴露出的问题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带式输送机启动时，回运的矸石卡阻机尾滚筒，机尾左侧生

根锚杆被拉断，一名职工被机尾右侧生根锚链击伤头部致死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及事故暴露出的问题

1.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带式输送机机尾未按公司规定用锚

杆固定机尾框架并用工字钢配合链条或钢丝绳与机尾架链接进

行二次防护
[1]
；矸石卡阻机尾滚筒出现异常时未能及时停机；拆

[1]《淮南矿业集团关于无极绳尾轮及皮带机机尾固定相关要求的通知》（淮机发电〔2018〕369 号）二、皮带机

尾轮安装标准：（二）移动机尾：1.在机尾框架两侧分别打 2根不低于Φ20×2000mm 锚杆，锚杆上加锚杆托盘。

在皮带机机尾架后 500mm 处，打一根工字钢（煤巷用 32#，岩巷用 22#），工字钢两端各打 2根Φ20×2500mm 的锚

杆，并固定压板。用 40T 链条或 2根不低于Φ21.5mm 钢丝绳将工字钢与机尾架链接，进行二次保护，紧固绳卡不

少于 3 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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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的机电设备堆放杂乱、未及时回收。

2.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。未排查出带式输送机机尾固定方式

不符合公司文件规定
[2]
；机尾段仅安设 1 道清扫器且位置不当，

且不能及时清扫洒落到底层胶带上的矸石、杂物
[3]
。

3.职工安全教育不到位。职工安全意识不强，风险辨识能力

不足，自保意识差，带式输送机出现异常时未能及时采取停机、

躲避等合理处置方式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

务处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等规定，对事故有关责

任人员、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如下: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事故共对 13 名相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。其中，对潘二

煤矿矿长、党委书记、掘进副矿长、安全副矿长等 10 人分别给

予党纪政务处分、行政罚款、暂停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

核合格证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潘二煤矿安全管理不力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依据《煤矿

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（一）项
[4]
规定，建议处 100 万元

[2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……

[3]《-530～-650m回风上山硐室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：四、安全管理措施（五）皮带机安全管理 7.其它管理规定

（10）……皮带机机头、机尾向外 15m 内各安设 2道清扫器（矿自制加工），皮带机清扫器安设得当，要减少或杜

绝漏煤漏矸现象；……

[4]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第（一）项：发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煤矿企业除要求其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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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。

以上罚款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组织实施;暂停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由安徽省能源局组织实施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查找安全漏洞，完善相关

管理措施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，提出如下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加强现场安全管理。潘二煤矿要加强零星工程、零散

作业开工和收尾期间的安全管理，工程开工前，要制定切实可行

的安全技术措施，现场作业条件要满足安全施工要求。施工期间，

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严格按规程措施施工。加强规程措施落实

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落实到位。工程进入收尾阶段，要紧

盯工序转换安全风险，严把单项工程验收关。

（二）提高教育培训质量。潘二煤矿要加强对职工风险辨识、

隐患排查、应急处置等方面知识的培训，结合典型事故案例、常

见违规行为，剖析直接原因和制定预防措施，增强职工的安全意

识、风险意识。

（三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。淮河能源集团公司要组织各

矿开展专项风险辨识，深入排查带式输送机、链板机、架空乘人

装置、无极绳绞车等固定设备生根点的可靠性，单轨吊车、无轨

胶轮车、电机车等移动设备的整体安全性，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

要立即停止运行，采取措施进行处置。

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(一)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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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潘二煤矿

“3·25”一般运输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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